
抄本
發文方式：電 子 交 換 （第一 類 ，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檔 號  ： 

保存年限：

函

地 址 ：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廖敏婷
電話：（02)2361-8577轉 195

受 文 者 ：交通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2月28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70035732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文

取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3537號林見合聲請解釋案，請 

於函到2 0日内，就說明二至三所列事項，提 供 意 見 、理由說 

明及相關資料，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 請詳細說明以下規定之立法理由：

訂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54條 。

(二）中華民國91年7月3 日所增訂之道交條例第24條第1項第4款

(三） 道交條例第 67條第1項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54條 … 

…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 

67條之1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

(四） 道交條例第 67條之1 。

三 、 請提供歷年來之下列統計數據：

(一） 違反道交條例第54條規定之統計數據、處罰之情形及因該 

規定肇事致人死傷與財產損失之統計數據。

(二） 依道交條例第 67條之1規定重新申請考照以及實際考取駕 

駛執照之數量。

四 、 檢附旨揭釋憲案之聲請書及相關裁判影本各1份 供 參 。

正 本 ：交通部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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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存年限：
正本

交 通 部 函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機關地址：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 

傳 真 ：（02)2389-9887 

聯絡人：黃雁铃 

聯絡電話：2349-209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2 5曰 

發文字號：交路字第1080001076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

主 旨 ：關於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3537號林見合聲請解釋 

 ̂ 案 ，本部謹就大院來函所列事項說明如附件，敬請察照。

說 明 ：復貴秘書長 107年 12月2 8 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35732號

函 。

訂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内政部警政署、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

* 部 長 球 4 羞 韻 )

?. 第



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3537號林見合聲請解釋案

交通部書面說明

壹 、 請詳細說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 4條之立法理由。 

答 ：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 4條1於 5 7年 1 月 2 4 曰制

定汽車駕駛人於本章各條無處罰規定時之罰則，後 於 64 

年 7 月 1 1 日（當時係第 5 9條)修正為汽車駕駛人在鐵路 

平交道違反相關規定之罰則，立法理由為鑒於年來平交 

道肇事案件迭有發生，其原因多由於汽車駕駛人不守規 

定行車所致。本條特就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平交道應遵 

守之事項，按平交道各種實際情況詳為列舉，專訂一條， 

嚴密實施平交道之管理，加重違規車輛駕駛人之處罰， 

維護平交道車輛、乘客及行人之安全。其後陸續於 70 

年 7 月 1 7 日 、7 5年 5 月 1 3 日 、9 4年 1 2 月 9 日 、105 

年 1 1 月 1 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提高罰鍰額度。

貳 、 請詳細說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4條 第 1 項 第 4 款之 

立法理由。

立法院法律系統及立法院第1屆第53會期第3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56號政府提案第1402 

號 ，頁77(參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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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 4條2於 5 7年 1 月 2 4 曰制 

定汽車在實施年度檢驗後，如 引 擎 、底 盤 、電 系 、車門 

及其他部分損壞而不修復，行駛時顯有危險之罰則，後 

於 6 4年 7 月 1 1 日修正為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而不接 

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之罰則，於 9 1 年 6 月 7 日修正 

第 24條 第 1項為汽車駕駛人有第1款至第 6 款 情 形 者 ， 

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罰則，立法理由為汽車駕駛 

人違反本條例之行為應接受講習之要件，現行係規範於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 5 條 ，為落實有關法律保留之 

精 神 ，爰增訂第1 項 第 1 款至第 6 款 。

參 、請詳細說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7條 第 1項之立法理 

由 。

答 ：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7條3於 5 7年 1 月 2 4 曰制 

定慢車駕駛人役使病弱衰老之牲畜挽車之罰則，後 於 64 

年 7 月 1 1 曰（當時係第 7 3條)修正為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5 4條 第 2 項 、第 6 1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6 2條

2 立法院法律系統及立法院第5屆第1會期第2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56號政府(委員)提案第 

8474、8467、3947、4144、4178 之 1 ，頁討 405(參附件 2}

3立法院法律系統及立法院第1屆第53會期第3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56號政府提案第1402 

號，頁 87，及立法院第6屆第2會期第3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56號委員提案第5782、5856、 

5936 ' 5937、5947、6034' 6035 號之 1 ，頁討 263(參附件 3)



第 2 項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之罰 

則 ，立法理由為考量汽車駕駛人闖越平交道、利用汽車 

犯罪等情形及汽車肇事致人傷害或死亡未採救護措施 

即行駛離或逃逸遭吊照之情節甚為重大，故訂定永久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之規定；有 關 於 第 1 項新增但書規定， 

係配合第 6 7條 之 1 增 訂 。

肆 、請詳細說明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7 條 之 I 4之立法理 

由 。

答 ： 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7條 之 1 於 9 4 年 1 2 月 9 

曰增訂，立法理由為有關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字第 

5 3 1 號 解 釋 ，認為對於肇事逃逸經處終身吊銷駕駛執照 

之 人 ，如已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或改善可能之具體事實 

者 ，是否應提供於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後，予肇事者重 

新考領駕駛執照之機會，有關機關應就相關規定一併儘 

速 檢 討 ，使其更符合蕙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意旨，故為求 

法律規定之衡平性，就現行經處分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確定者，依肇事傷亡嚴重程度等因素予以分類，併參

4立法院法律系統及立法院第6屆第2 會期第3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756號委員提案第5782、 

5856、5936、5937、5947、6034、6035 號之 1 ，頁討 264(參附件 4)



考前述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通盤檢討其重新考照之年 

限及條件。

為使終身吊銷駕照之人於重新取得駕照資格後，仍 

有適當之評估期間，爰規定公路主管機關就第1 項申請 

者得訂定有效期間較短之駕駛執照，並於符合主管機關 

所定條件經審查合格方得換領，逾有效期間視為未領有 

駕駛執照。

有關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者，其得重新考領駕駛 

執照之條件，應考量其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期間不得有無 

照駕駛之行為等，爰授權由本部會商内政部及有關機關 

定 之 ，以資明確。

伍 、請提供歷年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 4條規定之統 

計數據、處罰情形及因該規定肇事致人死傷與財產損失之統 

計 數 據 ，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 7條 之 1 規定重新 

申請考照以及實際考取駕駛執照之數量。

答 ： 檢 附 103年 至 107年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 4 條之相關統計數據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7 

條 之 1 規定重新申請考取汽(機）車駕駛執照及實際考取

4



汽(機）車之統計表’如 附 件 5 ’請 參 考 。

另檢附本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就本案聲請人所述有關 

案址處鐵路平交道之遮斷桿、警鈐及閃光號誌等運作疑 

義之說明函及監視器晝面光碟1 份 ，如 附 件 6,請 參 考 。

5



2019/1/19 立法院法律系統

第五十四條 
(0570124 制定）

條文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而本章各條無處罰之規定者•處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罰
Ar?7
鍰 ：

一 、 不遵守道路交通標線、標誌、號誌之指示者。

二 、 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之取締者。 
(0640711全文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鍰：

一 、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 

強行_ 越者。

二 、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不依規定暫 

停 、看 、聽 ，有無火車駛來•逕行通過者。

三 、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一個月。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0700717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千元上、二千元以下罰鍰：

一 、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 

強行闖越者。

二 、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誌 

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過者。

三 、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者。

前項第一款情形■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月，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一個月。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理由 為加強鐵路平交道之管理，防止平交道車禍發生•特修正本條；並加重汽車駕駛人違

規闖越平交道之處罰。
(0750513全文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千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罰鍰。

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 、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 

強 行 越 者 。

二 、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 

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過者。

三 、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者。

理甶 一 、本條所定罰鍰數額於七十年修正時，雖已就六十四年修正條文所定上下限均提高 

為二倍•惟目前經濟情形已有變更•原條文所定罰鍰數額仍屬偏低•不足以達成法律上之 

目的•爰將其罰鍰之上下限均提高為二倍。

二 、 第二項後段規定移列第一項序文。

三 、 第二項前段規定刪除•移列修正條文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0941209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

以下罰鍰。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 、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仍 

強行闖越。

二 、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 

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過。

三 、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理由 一 、配合法制用語.將左列改下列•各款中「者」刪除。

二 、罰鍰單位改為新臺幣。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1469EB90770000000000000000032000000007000000A02017107052900A000E60010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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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9 立法院法律系统

(1010508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

以下罰鍰。因而肇事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 、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 

強行闖越。

二 、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 

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過。

三 、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理由 將原法第一項條文「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修正為「處新臺幣一

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並將第一款文字修正為「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 

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強行闖越。」
(1051101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

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一 、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或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或遮斷器開始放下•仍 

強行闖越。

二 、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設有警告標 

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過。

三 、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

理甶 _ 、過去10年發生445件平交道交通事故•並造成161人喪命• 169人受傷.財物損失 

與社會成本皆為天價。

二 、 此等不依號誌指示闖越平交道交通事故之嚴重性不亞於酒駕•爰將罰鍰提升至酒 

駕標準•用以有效降低平交道事故。

三 、 修正序文，其餘照原法條文•未修正。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1469EB90770000000000000000032000000007000000A02017107052900A000E600100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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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十

■四條
(0570124 制定）

條文 汽車在實施年度檢驗後•如引擎、底盤、電系、車門及其他部分損壞而不修復，行駛

時顯有危險者•處汽車所有人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並扣留其牌照，責令修復檢驗 

合格後發還之；檢驗不合格者，責令報廢。
(0640711全文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而不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三百元罰鍰；經再通知仍不

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
(0750513全文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六百元罰鍰；經再

通知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至參加講習後發還之。

理甶 一 、本條所定罰鍰數額，傺六十四年修正時所定者，衡諸目前經濟情形•顯屬偏低_ 

不足以達成法律上之目的•惟其違規情節較為輕微，爰將該定額罰鍰提高為二倍。
二 、明定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講習除處罰鍰外•經再通知仍不參加講 

習者•吊扣其駕駛執照至參加講習後發還之。

(08S1231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無正當理甶•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

罰鍰；經再通知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至參加講習後發還之。

理由 為切合實際，貨幣單位由銀元改為新臺幣•並作換算。
(0910607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一 、 違規肇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

二 、 有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

三 、 有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情形者。

四 、 有第五十四條規定之情形者。

五 、 依第六十三條第三前段規定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者。

六 、 其他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基於轄區交通管理之必要，公告應 

接受ii習者。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法規之重大修正或道路交通安全之重要措施•必要時•得 
通知職業汽車駕駛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或前項情形之一•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i 鍰 。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六個月以上仍不參加 
者 ，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

理由 一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之行為應接受講習像規範於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五 

條•為落實有關法律保留之精神•爰增訂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二 、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法規之重大修正或道路交通安全之重要措施，得對汽 

車駕駛人施以講習之規定•係規範於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辦法第六條•為落實有關法律保留 

之精神•爰增訂第二項。

三 、 原條文移列為第三項•並予修正。
(0941209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一 、 違規肇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二 、 有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

三 、 有第四十三條規定之情形。

四 、 有第五十四條規定之情形。

五 、 依第六十三條第三項前段規定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六 、 其他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基於轄區交通管理之必要•公告應 

接受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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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主管機關對於道路交通法規之重大修正或道路交通安全之重要措施•必要時•得 

通知職業汽車駕駛人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汽車駕駛人有第一項各款、第二項情形之一或本條例其他條款明定應接受道路交通安 
全講習者•無正當理由•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罰鍰。- 

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逾期六個月以上仍不參加者，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

前項如無駕駛執照可吊扣者•其於重領或新領駕駛執照後，執行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 

再發給。

理由 一 、配合法制用語，將左列改為下列，各款中「者」刪除。

二 、 須要接受講席之人除本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外•尚有第二十一條第三項、第 

三十一條第四項之人，爰增列「本法其他應受講席之人」於第三項。

三 、 須接受講席之人•其未必有駕照，故增列第四項為「前項如無駕駛執照可吊扣 

者•其於重領或新領駕駛執照後•執行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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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超 、髙 定 、正 以 幣 ， ，十 行 
時 超 重 裝 度 之 裝 或 下 三 處 有 九  政 
通 高 、載 者 長 載 禁 罰 千 汽 左 條  院 
行 ，超 整 。度 貨 止 鍰 元 車 列  第 
證 而 長 體  、物 通 ；以 所 情 汽  二 
，未 、物 寬 超 行 並 上 有 形 車  案 
或 請 超 品  度 過 • 責 九 人 之 裝  通 
未 領 寬 有  、規 令 千 新 一 載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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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時 超 重 裝 度 之 裝 或 下 三 處 有 九 ： 
危 通 高 、載 者 長 載 禁 罰 千 汽 左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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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條
(0570124 制定）

條文 慢車駕駛人役使病弱衰老之牲畜挽車者，處三十元以下罰鍰。
(0640711全文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二條

第二項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 

者•三年以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以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0700717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二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

款 、第二款、第六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三項、第 

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以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理甶 為配合本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二十七條第二項吊銷駕駛執照之規

定•特修正本條。
7 S0 5 1 3全文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 、第六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六 

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以内不得考領駕駛執

照 。

理由 第一項作文字修正。
(0851231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三十七

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 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吊 

銷駕駛執照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 

者•三年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理由 一 、將現行條文第二項中「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並 
移列第一項.俾使因酒醉駕車肇事致人重傷或恐亡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者•永久不得考領 

駕照•期能事先嚇阻酒醉者駕車•減少車禍之發生。

二 、配合第六十二條條文之修正•將第一項中之「第六十二條第二項」 •修正為「第 

六十二條第一項」。
(0900102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之二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二項後段、第三項後段、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十 

五條第二項前段、第三項前段、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 

款之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期間合計達 

六年以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理由 一 、第一項修正增列本條例第二十九條之二第四項、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後段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再考領駕駛執照•並酌#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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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增列規定曾依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三條第二項、第三十 

五條第二項、第三項前段及第四十三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三 、 增訂第四項。
(0941209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五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後段、第四項後段、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六 

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第 

四項前段、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十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後段規定 

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曾依第三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四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 一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 

年以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前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規定•於汽車駕駛人像無駕駛執照駕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汽車駕駛人像無駕駛執照駕 

車者•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理甶 一 、配合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二條修正.爰修正第一項文字。並k  

合第六十七條之一增定•第一項並增加但書規定。

二 、 配合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六十一條修正.爰修正第二項內容。

三 、 配合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爰第四項增列但書規定。

四 、 基於本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對有駕駛執照者不但有不得考領駕照期間之限制•甚至 

規範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然對無駕駛執照者卻無此等考照之限制；另對有駕照者•亦 

有駕照吊扣期間之限制•但無駕駛執照者不但無此限制反可立即考照•故為防杜此不合理 

與不公平之現象•爰增訂第五項與第六項不得考領照之限制規定。
(1020114 修正）

條文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十九條之二第五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頂後段、第四項後段、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第六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六 

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三十五條第三項前段、=  

四項前段、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十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i  

第四款後段、第六十二條第四項前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汽 

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曾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四年內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 

年以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前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規定，於汽車駕駛人傺無駕駛執照駕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 

車者•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理甶 一 、配合本條例一百零一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並定自一百零一年十月十五日施行 

之第二十七條規定•業將該條第二項有關汽車駕駛人逃避繳費，致收費人員受傷或死亡者 

之處罰規定•修正移列為第三項，爰修正本條第一項所引項次規定。

二 、為明本條第二項所定汽車駕駛人曾依第四十三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係指該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情形，爰於本條第二項所定「第四十三條」後增列「第二項、第三項」 

等字•以資明確。

二 、其他各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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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不得再行請領。但依前條 

第一款之規定註銷者，非滿六個 

月不得再行請領。_____________

(照葉委貝宜津等提案通過）

第六+ 七 條 汽 車 駕 駛 人 ，曾依第 

二+ 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之 

二第五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後段、第四項後段、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 

六H— 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六十二條第四項後段規定吊 

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 

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 

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 

三+五條第三項前段、第四項前 

段 、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十 

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 

者 ，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曾 

依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者，四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 

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合格，不得再~捐領。但依前條 

第一款之規定註銷者，非滿六個 

月不得再行請領。_____________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第六十七條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之 

二第五項、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項後段、第M 項後段、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 

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六十二條第酉項後段規定吊 

銷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但有第六+ 七條之一所 

定情形者，不在此限。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十九 

條第四項、第三十條第三項、第 

三十五條第兰項前段、第酉項前 

段 、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十 

三條、第六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 

、第四款後段規定吊銷駕駛執照 

者 ，三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大客車，曾 

依第三+ 五條第二項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者•四年內不得考領駕 

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 

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22
2
6
3

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註銷令^ 

滿六個月不得再行請領。

第六十七條汽車駕駛人，曾依第 

二+ 七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之 

二第g 項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 

第S 項後段、第三項後段、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第五十四條、第 

六H■■—■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第六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吊銷 

駕駛執照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 

執 照 。

汽車駕験人，曾依第二十九 

條第四項、第三+條第三項、蚩 

三+ 三條第二項、第三+ 五條第 

三項前段、第三項前段、第三+  

七條第三項、第四 +三條、第六 

— 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吊 

銷駕駛執照者，三年內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本條例其 

他各條規定吊銷駕駛執照者，一 

年內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期間合計達六年 

以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審査會：

照葉委員宜津等提案通過。

委貝葉宜津等提案：

一 、 配合第二+九條之二、第三+  

五條、第六+ 二條修正，爰修正 

第一項文字。並配合第六十七條 

之一增定，第一項並增加但書規 

定 。

二 、 配合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 

，第 六 — 條修正，爰修正第二 

項內容。

三 、 配合增訂第六十七條之一規定 

•爰第四項增列但書規定。

四 、 基於本條第一項至第四項對有 

駕駛執照者不但有不得考領駕 

照期間之限制，甚至規範終身不 

得考領駕駛執照，然對無駕駛執 

照 者 （如 ：未領有或已受吊銷、 

註銷駕駛執照者）卻無此等考照 

之限制：另對有駕照者，亦有駕 

照吊扣期間之限制，但無駕駛執 

照者不但無此限制反可立即考 

照 ，故為防杜此不合理與不公平 

之現象，爰增訂第五項與第六項 

不得考領照之限制規定。

舂査會：

照葉委員宜津等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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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年以 

上者，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 

者 ，不在此限。

前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規定，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 

照駕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 

定 ，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 

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車 

者 ，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___________

(保留，送院會黨團協商）

第六十七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規定情形，符合特定條件 

，得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後，向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 

照 •

一 、 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十二年。

二 、 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 年 。

三 、 肇事致人受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年以 

上 者 ，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但有第六+ 七條之一所定情形 

者 ，不在此限。

前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規定 I 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 

照駕車者 I 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 

定 I 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 

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車 

者 ，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 _ "

第六+ 七條之一前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規定情形，符合特定條件 

，得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後，向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 

照 ：

一 、 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十二年。

二 、 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 年 。

三 、 肇事致人受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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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一 、 本條新增。

二 、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 

字第五三一號解釋，認為對於肇 

事逃逸經處終身吊銷駕駛執照 

之人，如已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 

或改善可能之具體事實者，是否 

應提供於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 

後 ，予肇事者重新考領駕駛執照 

之機會，有關機關應就相關規定 

一併儘速檢討，使其更符合憲法 

保障人民權益之意旨乙節，因終 

身吊銷駕駛執照之人非僅肇事 

逃逸者（違反第六+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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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2 立法院法律系統 个

第六十七 

條之一 
(0941209 增訂）

條文 前條第一項及第四項規定情形•符合特定條件，得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後•向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照：
一 、  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十二年。

二 、 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十年。

三 、 肇事致人受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八年。

四 、 其他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六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公路主管機關得於其測驗合格後發給有效期間較短之駕駛執照• 

其期滿換領駕駛執照，應依主管機關所定條件辦理。

前二項所定有關特定條件、換領駕駛執照之種類、駕駛執照有效期間、換領條件等事 

項之辦法•由交通部會商内政部及有關機關定之。
理由 一 、本條新增。

二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

https://lis.ly.gov.tw/lglawc/lawsingle?002746428AAE0000000000000000032000000007000000A02017107052900A0029200100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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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年以 

上 者 ，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但有第六十七條之一所定情形 

者 ，不在此限。

前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規定，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 

照駕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 

定 ，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 

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車 

者 ，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___________

(保留，送院會黨團協商）

第六十七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規定情形，符合特定條件 

，得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後，向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 

照.

一 、 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十二年。

二 、 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十年。

三 、 肇事致人受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汽車駕駛人，曾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吊銷駕駛執照，不得 

考領駕駛執照期間計達六年以 

上 者 ，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但有第六+ 七條之一所定情形

前四項不得考領駕駛執照 

規定，於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 

照駕車者•亦適用之。

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 

定 ，應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於 

汽車駕駛人係無駕駛執照駕車 

者 ，在所規定最長吊扣期間內， 

不得考領駕駛執照。__________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第六 +七條之一前條第一項及  

第四項規定情形，符合特定條件 

，得於下列各款所定期間後，向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考領駕駛執 

照 ：

一 、 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逾十二年。

二 、 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已 逾 +年 。

三 、 肇事致人受傷案件，受處分 

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一 '本條新增。

二 、有關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作成釋 

字第五三一號解釋，認為對於肇 

事逃逸經處終身吊銷駕駛執照 

之人，如已有回復適應社會能力 

或改善可能之具體事實者，是否 

應提供於一定條件或相當年限 

後 ，予肇事者重新考領駕駛執照 

之機會，有關機關應就相關規定 

一併儘速檢討，使其更符合憲法 

保障人民權益之意旨乙節，因終 

身吊銷駕駛執照之人非僅肇事 

逃逸者（違反第六+二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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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逾八年。

四 、其他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 

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六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公路主 

管機關得於其測驗合格後發給 

有效期間較短之駕駛執照，其期 

滿換領駕駛執照，應依主管機關 

所定條件辦理。

前二項所定有關特定條件 

、換領駕駛執照之種類、駕駛執 

照有效期間、換領條件等事項之 

辦法，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及有 

關機關定之。

已逾八年。

四 、其他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 

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六年。 

依前項規定申請者，公路主 

管機關得於其測驗合格後發給 

有效期間較短之駕駛執照，其期 

滿換領駕駛執照，應依主管機關 

所定條件辦理。

前二項所定有關特定條件 

、換領駕駛執照之種類、駕駛執 

照有效期間、換領條件等事項之 

辦法，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及有 

關機關定之。

2K
i

規定者），第六+七條第一項所 

列之各違反條款及第四項，均係 

處罰吊銷駕駛執照並終身不得 

考領，故為求法律規定之衡平性 

•擬就現行經處分終身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確定者*依肇事傷亡嚴 

重程度等因素予以分類，併參考 

前述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通盤 

檢討其重新考照之年限及條件 

，爰增訂第一項。

三 、 為使終身吊銷駕照之人於重新 

取得駕照資格後，仍有適當之評 

估期間，爰規定公路主管機關就 

第一項申請者得訂定有效期間 

較短之駕駛執照，並於符合主管 

機關所定條件經審査合格方得 

換領，逾有效期間視為未領有駕 

駛執照。

四 、 有關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者 

，其得重新考領駕駛執照之條件 

，依據公路總局及內政部警政署 

等機關建議，應考童其不得考領 

駕駛執照期間不得有無照駕駛 

之行為等，為授權交通部訂定相 

關執行辦法，爰增列第三項規定 

，授權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及有 

關機關定之，以資明確。

審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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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送院會黨團協商）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第六十九條慢車未依規定登記 

，領取證照行駛者，處慢車所有 

人新臺幣三百元罰鍰，禁止其通 

行 ，並限期登記，領取證照。 

委員劉文雄等提案：

第六十九條本法所稱慢車，其種 

類及名稱如下：

一 '人力行駛車輛：指腳踏車、 

三輪貨車、手拉貨車、板車等

ft

二 、 獸力行駿車輛：指牛車、馬 

車等。

三 、 電動補助自行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動力為 

輔之交通工具。

四 、 電動二輪代步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之交通 

工具。

慢車除兩輪腳踏車、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電動二輪代步車之 

外 ，非經警察機關登記，發給證 

照 ，不得行駛。

慢車未依規定登記，領取證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第六十九條慢車未依規定登記 

，領取證照行駛者，處慢車所有 

人新塞幣三百元罰緩，禁止其通 

行 ，並限期登記，領取證照。 

委員劉文雄等提案：

第六十九條本法所稱慢車，其種 

類及名稱如下：

一 、 人力行駿車輛：指腳踏車、 

三輪貨車、手拉貨車、板車等
a

二 、 獸力行駛車輛：指牛車、馬

車等。

三 、 電動輔助自行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人力為主動力為 

輔之交通工具。

四 、 電動二輪代步車：指經型式 

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之交通 

工具。

慢車除兩輪腳踏車、電動輔 

助自行車及電動二輪代步車之 

外 ，非經警察機關登記，發給證 

照 ，不得行駛。

慢車未依規定登記，領取證 

照行駛者，處慢車所有人一百元

,
2
6
6

一 、 保 留 ，送院會黨團協商。

二 、 條文內容宜參考國外立法例

第六十九條慢車未依規定登記 

，領取證照行駛者，處慢車所有 

人一百元罰鍰，禁止其通行，並 

限期登記，領取證照。

委員葉宜津等提案：

罰鍰單位改為新臺幣。

委員劉文雄等提案：

推動電動休閒代步車，乃八十七年 

行政院「發展電動機車行動計劃」 

重點，目的在於鼓勵廠商硏發電動 

車產業為二十一世紀零污染之交 

通工具，惟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皆漏未 

規定賦予一明確法源地位，誠屬立 

法之怠惰！特修法明定賦予一明 

•確法源地位，已響應政府推動二十 

—世紀零污染交通工具之政策。爰 

增訂一、二項條文。

另將原條文移列第三項。

審査會：

保 留 ，送院會黨團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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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至107年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4條規定案件數、處罰情形、肇事致人死傷及財產損失

統計數據

年度 第54條 

第1款 

(件數）

第54條 

第2 款 

(件數）

第54條 

第3 款 

(件數）

肇事 

(件數）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索賠 

(件數)

索賠金額 

(單位：元)

遮斷桿 

撞損 

(支數）

損失金額 

(單位:元）

103 483 1 100 11 8 2 6 1，511，059 308 925, 200

104 555 0 163 8 6 17 5 43, 413, 017 277 702, 300

105 952 2 273 13 6 5 9 1，471，542 230 563, 300

106 958 1 124 6 11 0 2 87, 539 182 477, 850

107 393 2 142 5 2 2 3 818,897 197 504, 300

合計 3, 341 6 802 43 33 26 25 47, 302, 054 1,194 3,172, 950

備註：有關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4條之裁罰情形，檢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供參



統計數據

103年至107年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7條之1規定重新申請考取駕照及實際考取駕駛執照數量

年度 重新申請考取汽車駕照 實際考取汽車駕照 重新申請考取機車駕照 實際考取機車駕照

103 129 105 25 16

104 245 184 38 8

105 208 155 32 8

106 174 148 16 9

107 142 128 6 7

合計 898 720 117 48



制 之 交 岔 路  

口紅燈右.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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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1

一八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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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車 駕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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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 

保 存 年 限 ：

L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函

受 文 者 ：交通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月10曰 

發文字號：鐵安預字第1080000415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說明

地 址 ：10041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 

承辦人：邱炳閎 

電 話 ：（02)23815226-9034 

傳 真 ：（02)23815226-2924 

電子信箱：0619200@railway.gov.tw

' 主旨：有關司法院秘書長函為該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3537號林見合 

r 聲請解釋一案，詳如說明，請鑒核。

| 說 明 ：

| 一 、依據鈞部108年1月3 日交路字第1080000049號函辦理。

| 二 、有關本局提供近5年（103-107年）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f  54條規定肇事致人死傷與財產損失統計資料（如附件1 ) 。

| 三 、就本案聲請人所述有關案址處鐵路平交道之遮斷桿、警鈴及閃光 

| 號誌等運作疑義說明如下：

| (一）經查本案大慶街平交道監視錄影畫面資料平交道動作情形如下

叙 ：該平交道於102年7月4 日16時16分起西線上行列車欲通過，

平交道正常警報作用中，列車通過後於16時16分37秒警報停止 

i ，遮斷桿舉起，16時16分42秒東線下行列車接近，平交道開始

| 警報動作，閃光燈亦正常動作，經過約8秒 ，於16時16分50秒

丨 入口側（東北、西南側）遮斷機開始動作，於16時16分55秒放至

： 水 平 （如附件2 ) 。

： (二）有關釋憲聲請書聲請人說明三立場與見解内容：「依據臺灣南

| 投地方法院102年度交字第40號行政判決文第5頁所載，「交通

I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第291條第一點

i 規 定 ，警鈴及閃光號誌正常運作8秒」其内容有誤，應 為 「遮

第1頁 ，

mailto:0619200@railway.gov.tw


斷機之關閉動作，應在警報動作開始後6秒至8秒起動」 （如附 

件3 ) 。

( 三 )綜上說明，平交道警報及動作時間均符合本局規定。

正 本 ：交通部

副 本 ：本局電務處(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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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7 月4 日大慶街平交道動作警報說明

時間 動作說明

16時 16分 37秒 西線上行列車通過，平交道警報停止

16時 16分42秒
東線下行列車接近，平交道警報開始（警鈴、閃光燈正常作 

用）

16時 16分 50秒 入口侧（東北、西南側）遮斷機開始動作（遮斷桿開始放下）

16時 16分 54秒 西南側遮斷桿遭撞擊

16時 16分 55秒 入口側遮斷桿放至水平

16時 16分 58秒 出口側(東南、西北側）遮斷機開始動作（遮斷桿開始放下）

16時 17分 03秒 出口側遮斷桿放至水平，平交道警報動作完成



一 、1 6時 1 6分 4 2秒

下行列車接近，平交道警報開始（警鈴、閃光燈正常作用）

二 、16時 16分 50秒

入口側遮斷機開始動作（遮斷桿開始放下)



三 、1 6時 1 6分 5 4 秒

西南側遮斷桿遭撞擊

入口側遮斷桿放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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